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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惠州市双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年 3月 9日，位于广东省惠州市

博罗县杨村镇新前村新前小学，地理中心经纬度坐标为：东经 114°24′28.4"

（114.407894°），北纬 23°26′14.9"（23.437498°）。项目总投资 8050万元，

占地面积 5086.59㎡，主要从事肉鸡屠宰以及肉鸡的初加工、深加工。项目年屠

宰肉鸡 1200 万只，并对屠宰后的肉鸡进行加工，加工后年产冰鲜鸡 840 万只/

年、卤水鸡 360万只/年以及相应的内脏、鸡血等相关产品；主要建设内容为一

栋 2层生产车间及相关配套设施、环保设施等，其中一层为屠宰车间，二层为熟

食车间。劳动定员共 120人，均在不在项目内食宿，年工作 360天，一班制，每

班 10小时。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相关要求，我

司在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过程中组织开展了公众参与调查工作。公众参与遵循公

开、平等、广泛和便利的原则，广泛征求了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民、法人及其他

组织的代表意见，充分考虑了群众反映的意见、要求和愿望，为建设项目和环境

保护决策提供了参考意见。公众参与过程的合法性、形式的有效性、调查对象的

代表性、结果的真实性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结合建设项

目相关信息，制定本项目的公众参与工作方式，方式如下：

（1）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2）征求公众意见；

（3）公众意见汇总分析；

（4）公众意见的反馈；

（5）编写公众参与说明。

本次公众参与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

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通过网上公示、刊登报纸等形式，充分收集公

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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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公众对本工程的相关建议和意见。本次公众参与工

作各主要时间节点见表 1-1。

表 1-1 环境影响信息公示情况一览表

序号 事项 工作方式 公示载体 实施时间

1 首次公开 网络公示 惠州西子湖畔 2023年 10月 17日

2
征求意见

稿公示

网络公示
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

示平台

2024年 12月 20日
-2025年 1月 6日

第一次报纸公示 南方都市报 2024年 12月 23日

第二次报纸公示 南方都市报 2024年 12月 25日

张贴公告 公告栏
2024年 12月 20日
-2025年 1月 6日

3 报批前 网络公示
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

示平台
2025年 2月 18日

2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 月 24 日修订，2015 年 1

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12月 29日修订）。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版）。

（4）《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2019 年 1

月 1日起施行。

（5）《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

3 公众参与的目的和意义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中重要的内容，包括任何社会团体在内的公众都可

直接参与环境保护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五条 国家鼓励

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征求

建设项目所在地有关单位和居民的意见”，从而明确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程序中

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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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公众参与这种方式，达到如下目的和意义：

（1）维护公众合法的环境权益，在环境影响评价中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

（2）更全面地了解环境背景信息，发现存在环境问题，提高环境影响评价

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3）通过公众参与，提出经济有效的且切实可行的减缓不利社会环境影响

的措施。

（4）平衡各方面利益，化解不良环境影响可能带来的社会矛盾。

（5）推动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4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4.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委托日期：本项目编制单位日期（委托日期）为 2023年 10月 15日；

公开日期：于 2023年 10月 17日在惠州市西子湖畔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

信息情况。

公开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单位、建设地址、工程概况等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

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见图 4-1。

4.2 公开方式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方式采取网络方式，于 2023年 10 月 17

日在惠州市西子湖畔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情况。公示截图见图 4-1。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本项目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其首次公开环境影

响评价信息的方式采用公示网站，并在确定环评编制组织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进

行网站公示（委托日期：2023年 10月 15日，公开日期：2023年 10月 17日）。

因此本项目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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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在惠州西子湖畔平台网站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期间，期间未收

到公众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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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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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5.1 公示内容及时限

环境影响报告书（网络公示）形成后，开展征求意见稿公示，根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本次公示需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与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

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可联系建设单位获取或自行下载。

公示期限：2024年 12月 20日至 2025年 1月 6日，连续 10个工作日。

征求意见稿公开主要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

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相关规定。

5.2 公示方式

5.2.1 网络公示

截图见图 5-1。

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本项目位于惠州市博罗县，其征求意见稿公示方式

采用公示网站，并在形成征求意见稿后，于 2024年 12月 20日至 2025年 1月 6

日网上公示连续 10个工作日。因此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载体的选取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5.2.2 报纸公示

通过网络平台公开征求征求意见稿的意见的同时，为方便当地群众了解本项

目信息，建设单位选取《南方都市报》进行公示，项目于 2024年 12月 23日在

《南方都市报》报纸首次刊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于 2024年 12月 25日在《南

方都市报》再次刊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见图 5-2、图 5-3。

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本项目位于惠州市博罗县，其征求意见稿公示方式

采用建设项目所在地且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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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刊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2次，载体选取的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要求。

5.2.3 张贴公告

结合征求意见稿公示网上公示及登报纸公示，为方便当地村民了解项目信息，

项目于 2024年 12月 20日-2025年 1月 6日连续 10个工作日在合水村、新前村、

大井村等张贴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公示照片见图 5-4。

张贴区域选取的符合性分析：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选取张贴区域均为项目

评价范围内的敏感点，于敏感点村委会/公告栏等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公

告日期为 2024年 12月 20日至 2025年 1月 6日连续 10个工作日，符合《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5.3 查阅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联系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获取征求

意见稿或网上自行下载，公众可通过填写公众意见表，并通过邮件、信函等方式

反馈给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公众意见表可网上自行下载。

5.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反馈意见。



— 8—

图 5-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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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征求意见稿第一次登报公示（2024年 1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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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征求意见稿第二次登报公示（2024年 1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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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水村公示照片 合水村公示照片

新前村公示照片

（属最近敏感点岭下村、老围村行政村）

新前村公示照片

（属最近敏感点岭下村、老围村行政村）

大井村公示照片 大井村公示照片

图 5-4 征求意见稿公示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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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在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于 2025年 2月 18日采用全

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条“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

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的要求。

6.2 公开方式

公开网址：惠州市双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肉禽屠宰加工及熟食品生产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示。

公开日期：2025年 2月 18日。公开截图见图 6-1。

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本项目位于惠州市博罗县，建设单位为惠州市双晖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其报批前公开方式采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于 2025年 2月

13日网上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因此本项目报批前公开

载体的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40315VcW3j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40315VcW3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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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项目报批前公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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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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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无其他需要提交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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